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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本文从实际生产的角度阐述了城镇土地权属调查的工作流程、调查的工作程序、宗地划分的一般原则,并

结合各地一些宗地处理的特殊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, 对实际生产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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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权属调查分为所有权调查和使用权调查两

部分。城镇土地权属调查为使用权调查,城镇城郊结

合部、城中村也会牵涉所有权调查, 权属调查为城镇

土地调查核心,其调查质量的优劣, 直接影响到土地

使用者、所有者权益,成果资料的使用,该项工作的技

术性、政策性、经验性强,各地宗地划分标准不一, 给

调查工作带来较大难度,如何做好权属调查工作, 提

高调查质量,是调查单位面临的一大难题。

1 城镇土地权属调查

城镇土地权属调查指通过对宗地权属及其权

利所涉及的界线的调查以及他项权利调查, 在现场

依据规定的程序标定土地权属界址点、线, 绘制宗

地草图,填写地籍调查表的过程。

2 权属调查技术流程

3 权属调查内容

3. 1 权属主体调查

所谓土地权属主(以下简称权属主, 或权利人)

是指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单位和土地使用权的单位

或个人。

权属主体调查一般调查核实土地使用者名称、

单位全称或户主姓名、土地使用者性质, 土地使用

者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以及与土地使用者有行政、

资产等隶属关系的上级主管部门的全称,单位法人

代表等情况。单位名称填写应与原土地证名称以

及公章名称一致。在实际调查过程中, 经常遇到因

近几年改制等原因, 单位名称已发生变更, 则需收

集相关更名通知等资料方可填写现单位名称。

土地使用者性质一栏填写较为复杂,填写依据

一般收集单位机构代码证、营业执照来填写该项。

目前对单位性质划分没有统一标准, 概括起来可以

分成如下几类: 行政、事业、企业和个人, 企业单位

可划分为国有、集体、私营、外资、港澳台、联营、股

份制、个体或其他,本次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项目,

土地使用者性质分成如下几类: 全民单位、集体单

位、股份制企业、外资企业、个体企业或个人等。

3. 2 界址、权属性质调查

3. 2. 1 界址调查程序

权属界线所封闭的地块或者空间称为宗地, 而

构成权属界线的要素为界址点, 界址点和界址线调

查统称界址调查。界址调查为权属调查核心, 也是

争议产生的原因, 界址调查需按程序进行, 具体程

序如下:

( 1) 调查人员提前三日, 按计划将指界通知书

送达本宗地、相邻宗地土地使用者, 土地使用者签

收, 调查人员保留指界通知书存根以归档;

( 2) 本宗、相邻宗土地使用者、调查人员共同到

现场,并提供相关权源材料, 由本宗地及相邻宗地



土地使用者共同指界, 认定界址点、界址线。调查

人员依据权源材料,现场核实后, 设立界标, 绘制宗

地草图,勘丈界址边长及关系边长, 填写地籍调查

表并签字盖章。

3. 2. 2 违约情况的处理

( 1) 单方违约, 其宗地界线以另一方指定界线

确定;

( 2) 双方违约, 其宗地界线由调查人员按现状

及地方习惯确定;

( 3) 将调查结果及违约定界结果通知书送达违

约方,违约方签收后, 调查人员保留违约定界结果

通知数书存根存档; 违约方对调查结果如有异议,

需在收到调查结果之日起, 15日内重新提出划界申

请,逾期不申请者,调查结果自动生效。

实际调查过程中, 违约方部分拒绝签收违约定

界结果通知书, 调查人员应将调查结果及违约定界

结果通知单采用挂号信邮寄的方式送达违约方, 并

保留挂号信存根存档。

3. 2. 3 界址调查认定的要求

因各地土地管理习惯不一,导致界址位置认定

不一,如: 独幢私房界址调查过程中,部分地方依附

墙体设立界址、部分地方按外墙勒角设立界址、部

分地方按滴水檐设立界址。但总体要求基本不变,

具体如下:

( 1) 单位宗地,应由法人代表出席指界,并出具

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及本人身份证明, 个人宗地,

应由户主出席指界, 并出具户口簿及其身份证明。

如法人或户主无法出席指界, 应委托代理人出席指

界,并出具代理人身份证明及委托指界通知书。

( 2) 经双方认定界址, 必须由双方指界人在地

籍调查表的签字栏内签字、盖章, 确实不识字的可

只按手印。

( 3) 一宗地内有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时, 能查

清各自的使用部分和共同使用部分,需要查清;

( 4) 所有宗地界址点, 都需要按规定设置界址

标志。

3. 2. 4 权属性质调查

我国土地权属性质划分为国有和集体两大类,

在实际权属调查过程中, 存在一个误区, 个别认为:

城镇地籍调查, 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, 实际上, 城市

中有城中村,城市边缘有集体土地, 因此, 权属性质

调查过程中, 应与当地国土局充分沟通, 了解当地

的土地利用状况、土地权属性质等情况后, 实施调

查,依据收集到的权源材料,确定土地权属性质, 调

查清楚国有土地、集体土地范围。确无权源材料的

街坊, 依据当地国土局提供资料, 确认国有土地、集

体土地范围来填写。

土地使用权类型调查: 在权属性质调查同时,

应调查土地使用权类型, 国有土地一般分为划拨、

出让、作价出资(入股)、租赁、国家授权经营。一般

城镇土地调查中, 土地使用权类型大部分为划拨、

出让、租赁这三种形式; 其中较容易混淆概念的是

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,它并非日常生活中的房屋租

赁形式。租赁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通过与

国家订立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, 并按年向国家

缴纳租金而取得的一种土地使用权, 它由使用者与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一定年

期的土地租赁合同, 并由土地使用者按年向国家缴

纳租金的行为。

在调查土地使用权类型时, 若土地使用权类型

为出让或者租赁, 同时应调查土地使用起、始时间。

3. 3 土地用途调查

土地用途调查, 分成两部分调查内容, 一部分

为批准用途, 另一部分为实际用途, 按现行土地分

类标准填写。我国土地分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, 第

一阶段,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, 应用于土地详查和

变更调查, 自 1984年颁布开始, 沿用到 2001年 12

月; 第二阶段, 城镇土地分类 , 应用于城镇地籍调

查和城镇变更调查,从 1989年颁布开始,到 2001年

12月结束;第三阶段, 全国土地分类 , 自 2002年 1

月 1日起,全国范围内施行 土地分类(试行) , 该分

类方法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分类, 针对全国城镇与

村庄地籍调查尚未全面完成的现实情况,国土资源

部又制定了 全国土地分类(过渡期适用) ,该分类

方法应用于变更调查中。第四阶段, 土地利用现

状分类 ,自 2007年 8月 10日发布、实施, 共计分成

12大类, 57小类, 该标准具有开放性, 可根据各地

具体情况,继分三级类, 例如, 城镇住宅用地( 071) ,

包含如下几种类型: 私房、单位成套住房、房改房、

房管公房和商品房等,而商品房又可划分为普通商

品房、经济适用房、高档住宅, 为了便于地方管理,

可在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基础上, 进一步划分土地

用途。

实际调查中, 经常遇到批准用途与现分类标准

不一致的情况,应将原批准用途转换成现分类标准

进行填写。

3. 4 他项权利调查

他项权利的种类, 随着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,

派生出各种各样的他项权利, 一般城镇土地调查过

程中,仅仅调查地役权, 也就是相邻宗地的通行、排

水等权利,一般需在地籍调查表中填写, 并标注于

宗地草图内, 晕线示意说明具体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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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生产中的难点及解决办法

4. 1 权源材料收集

权源材料收集是权属调查中的难点, 权源材料

收集率各地高低不一,差别较大, 如何提高收件率,

是调查单位面临的一大难题, 而权源材料收集方

法,归纳起来,基本有以下几种方式:

( 1) 边调查边收集、核查, 逐步完善: 要求土地

使用者指界时提供或约定时间收集;

( 2) 定点收集、核查:由土地使用者在指定地点

提交权源材料;

( 3) 聘请当地沟通能力较强人员, 经培训后, 收

集、核查。

以上三种方法,各有利弊, 根据各地特点, 采用

适合当地特点的方式进行收集,对于调查效率有较

大帮助。

4. 2 宗地划分问题

4. 2. 1 开放式小区宗地划分

开放式小区, 基本按共用宗调查, 各地要求不

一,差别较大,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:

( 1) 按原大证设宗调查, 土地使用者填写原建

设单位,不签字、不盖章;

( 2) 按幢设宗调查, 该种宗地划分方法也有两

种设立界址的方法, 一种以建筑外围凸出部分连线

设立宗地, 该法界址点设立较少; 另一种方法, 按建

筑屋实地占地位置划分宗地, 该法界址点设立较

多;土地使用者名称填写门楼牌号, 或者调查每幢

建筑住户数,土地使用者名称填写 XXX等几户;

( 3) 入户调查, 该种方法, 工作量较大, 在初始

调查阶段进行该项工作, 需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, 对

项目进度有较大影响。

4. 2. 2 在建小区调查

原则上按权源材料中所标示范围设立宗地, 但

实地用地范围仅有临时性施工围墙, 实地无法设立

界标,该类宗地,应与当地国土局密切联系,商量解

决措施;

4. 2. 3 土地储备中心储备用地调查

储备用地, 因无实际土地使用者 , 无批准

用途与实际用途等信息, 因而各地处理方式

不一;

4. 2. 4 历史用地的调查

该类用地, 权源资料缺失, 或者权属证明材料

较少,实地如何调查, 调查什么, 是调查人员需要明

确的,各地对历史用地的认识不一, 划分时限基本

以 1982年 5月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 颁布实施

前使用的土地,称为历史用地,有的认为 85年以前

的称为历史用地。

4. 2. 5 已发证宗地调查

原则上, 已发证宗地权属调查, 应按原发证

范围设立界址, 焦点问题是如何判断用地范围是

否变化, 现无具体规定。笔者认为, 应从原发证

宗地图内界址边长入手, 现场勘丈核实, 如该边

长超限, 可认定, 该宗地用地范围发生变化, 需重

新调查。

5 结 语

土地作为人类不可再生资源, 土地管理从两

维平面地籍逐步向三维地籍发展 , 分层立体利用

土地已进入实施阶段, 权属调查内容已从两维平

面信息拓展到三维立体空间信息, 随着法律、法

规、技术等方面不断完善, 权属调查要求的将越

来越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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